新设立经营主体如何备案受益所有人
1. 全程网上办理设立登记情形	
用委托代理人个人闽政通账号登录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网上审批系统，点击“商事主体开办’进入商事主体设立登记申请流程，按照系统提示逐项填写新登记企业信息，在“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环节点击“发起备案”，按照系统指引完成备案填报，待系统提示上报成功，即完成备案。
2.线下窗口办理设立登记情形
[bookmark: _GoBack]在线下窗口提交设立登记申请的，使用经营主体联络人个人闽政通账号登录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网上审批系统。在“其他功能”选择“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模块，点击“办理登记业务时报送入口”进入填报页面。如申请过程中业务信息(企业名称、主体类型、注册资本、全体投资人完整信息)发生变化的，需重新进行受益所有人信息备案。

